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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人口迅速增長及災害敏感地區的過度開發，使洪災損失有增無減。由於災害

敏感地區的超限開發，造成政府須投資更多的災害防救設施與成本。然基於效率原

則，該等地區之土地開發應依受益付費原則及風險分擔概念，依開發行為隱含的災

害風險程度，分擔政府增加的防救災成本。故本文提出災害風險稅課（risk-based 
taxation）之方式，以增加災害敏感區的開發成本，降低開發誘因的手段，以達到
減災的目的。本文藉由災害管理及地方財政理論，建構災害風險稅課徵基礎。另應

用分析階層程序法（AHP）建立土地開發之災害風險程度評估體系，以台北市為
例，評估案例區內各地區的洪災風險分布特性與空間差異，並以之做為災害風險稅

課徵負擔估計之基礎。最後估計納稅人應負擔的稅額，依分攤災害防救成本比率的

差異，平均約為每戶每年4,167元~11,907元間。

關鍵詞： 災害風險稅、災害風險管理、多準則評估，受益者付費、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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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Risk Assessment and Hazardous Risk-
Based Taxation – A Case Study in Taipei*

Hung-Chih Hung** and Lin-Yi Chen***

Abstract

The dramatic increase in natural disaster losses associated with fast population 
growth and over-development in hazardous sensitivity area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From an efficiency standpoint, developers developing land in hazardous sensitivity areas 
sh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cost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is concept is 
established by the mechanism of risk-sharing, that companies developing in hazard-prone 
areas should defray the costs of the potential risk resulting from their l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design a framework for haulting such development, a non-structure disaster 
mitigation measure of risk-based taxation is proposed. First, we establish a multi criteria 
evaluation system to assess the risk levels of each development area by using AHP 
analysis. In the case study of Taipei,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eterogeneity of flood risk 
distribution over areas in the city were estimated and identified by GIS. Second, if a risk-
based tax is levied, we estimate the expected average burdens of each household in the 
cas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burdens of each household are estimated at 
NT$4,167~NT$11,907 per year.

Keywords: Risk-Based Taxation, Hazardous Risk Management,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Beneficiary-Pay,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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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50年代起，各國為減少災害損失和傷亡，乃開始引入非工程防災措施，整合
工程手段，以降低災害損失（Burby et al., 1991；洪鴻智與黃欣怡，2003）。非工
程防災措施的運作，主藉由災害風險管理降低災害損失。其中風險分擔即利用課

稅、保險或財政機制分擔或轉移災害風險，以達到環境風險管理之目的。特別是引

入受益者或使用者付費原則，提高災害敏感地區開發者的成本，建立「誘因導向

（incentive-based approach）」的災害風險管理策略（Zimmerman, 1990；Burby et 
al., 1991；Deyle and Smith, 2000；洪鴻智，2002b）。亦即對於高災害敏感地區的
土地開發，除依一般土地使用管制進行管理外，亦可依其土地開發所處（引發）的

環境風險程度，分擔災害防救成本，以提供更公平的災害風險分擔機制，及做為地

方政府防救災工作之財源籌措與土地使用規劃的配套措施。

以往之災害防救經驗，許多土地開發或使用者（以下簡稱開發者）選擇在高災

害敏感地區開發註1，政府卻須提供大量災害防救工程與措施，支持這些土地開發行

為。此不但造成政府財政支出之沉重負擔，亦隱含政府須以一般納稅人之稅收補貼

這些防救災工作的成本。造成在高災害敏感地區開發者，須由其他地區居民支付其

開發風險成本的奇怪現象，甚至形成所謂的土地開發「道德危機」問題。換言之，

現有之土地使用管理或公共設施成本分擔機制，不存在讓開發者主動減少在高災害

敏感地區開發的機制。相對地，政府反而需投資龐大的防救災設施或措施保護這些

土地開發行為，且一旦災害來襲，又須從事永無止盡的災後設施復原重建工作。此

無異是對某些高風險地區開發者的變相補貼，無形中亦創造更多及更廣的預期災害

損失。

Deyle and Smith（2000）指出災害敏感區之開發者，應依該不動產開發的災害
風險程度，分擔所增加的防救災成本。此不但有助於健全政府災害防救工作的財政

結構，且可透過開發（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方式，抑制對災害敏感地區的開發。

風險稅課（risk-based taxation）乃可達到此目標之災害風險管理的政策工具之一。
風險稅課的設計原則，主要即欲創造政策上的誘因，透過土地開發成本的增加，使

開發者降低於高災害風險地區開發的動機，以達到降低災害風險之目的（Wätzold, 
2000；Sadler, 2000）。此在美國對於飽受颶風威脅之海岸地區的開發管理（Deyle 

註1. 此處所稱的土地開發或使用者，並非單純指不動產開發商（或建商），而是指土地開發市
場供需的整個體系。故應包含土地開發業者（供給者）與開發後的住戶（需求者），然本

文認為較可行的災害風險稅納稅人為住戶，其理由詳述於註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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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mith, 2000），及在加拿大之水資源保育地區的環境管理（Cameron et al., 
1999），皆有許多應用經驗。
透過風險稅課或以受益者付費理念，進行災害敏感地區之環境管理，須在課徵

制度的設計過程克服下列問題：（1）不同地區開發隱含的災害風險須有差異，且
此災害風險程度與差異須能量測；（2）須能估計土地開發行為，享有災害防救設
施與服務提供的效益或花費的成本；（3）須在政治與行政法令上可行。依據此三
項基本課題，本研究主要目的即依風險分擔概念，透過受益原則與災害風險稅課

徵理論，提出風險稅課可行的課徵架構與方法。文中將以台北市為例，依本文設計

的災害風險評估體系，評估各地區之洪災風險空間分布特徵與差異。另亦應用所提

出的風險稅課模式，估計不同地區的稅課負擔。最後再藉之討論災害風險稅課徵，

在地方法令與行政之可行性。以下第二節將回顧災害風險管理與風險稅課之相關文

獻；第三節說明洪災風險評估架構與風險稅課之課徵方法；第四節說明案例分析程

序、方法與資料來源；第五節為案例分析成果與相關課題之討論；最後一節為結論

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二、災害風險管理與風險稅課原理

（一） 土地使用與洪災風險管理
都市高度發展後，因降雨的滲透量減少，逕流量增大，造成都市土地發生洪災

的可能性大增（洪鴻智，2002a）。Hewitt（1997）指出天然災害形成的機制，除
自然環境條件外，尚包含人類社會與土地使用之暴露條件。洪災的形成，極端的氣

象與水文條件，且通常與都市發展、土地使用型態有密切關係。因而評估洪災風險

之內涵，須同時考慮地區的易致災性（vulnerability）與洪災發生機率（頻率）。
傳統的洪災防救偏重在工程防堵與應變，惟Berke（1994）指出工程手段應

用於防洪的資源投入需求通常非常龐大，效果卻非常有限。因此較佳的災害防救

理念，愈來愈強調災前之減災、土地使用及都市成長管理的綜合應用，而非遭逢

災難時的救災與緊急應變（Faisal et al., 1999；陳亮全等，2003；Hung and Chen, 
2007）。其中土地使用管理即是透過不同災害風險管理策略的搭配，降低土地使用
暴露於洪水的影響過程或強度，以藉之降低災損。

洪鴻智（2000）認為，一般應用土地使用管制手段於災害防救，常將事件過度
簡化，造成管制結果的不確定性。若能透過經濟誘因的提供，減少具高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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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行為，將更有利於土地資源使用的效率。近來美國之「減災法案2000」即
提供一套經濟誘因機制，透過聯邦政府的救助金補助，鼓勵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研擬

減災計畫，及避免未經規劃地區的發展與敏感地區的過度開發，以達到減災之目的

（Topping, 2004）。
另所謂的災害風險管理，指採取不同災害風險處理方法，與思考如何面對風

險的決策過程（Pritchard, 2000）。其應用於土地使用規劃，可引入風險分擔策
略，由災害風險相關的承擔者，依其所處（引發）之風險程度分擔風險成本，使

從事高風險決策或高風險土地開發行為的誘因能降低。其中災害風險稅課即應

用風險分擔的理念，以財政手段進行災害敏感地區之管理（Berke,1994；Burby 
and Dalton,1994）。此措施如能有效抑制洪災敏感地區的過度開發，則不但有助
於降低這些地區的易致災性，亦能提升在全球環境變遷下的環境回復力與適應力

（adaptive capacity）（Brooks et al., 2005）。

（二） 風險稅課原理

1. 風險量測與風險稅課

欲透過風險稅課創造減災的開發行為誘因，則評估不同地區所處的災害風險程

度，即成為決定政策能否執行的重要關鍵。災害風險的組成，不管是災害發生機

率，或可能造成災損增加之易致災性提高，都會提升災害風險。故災害風險評估須

包含兩項基本因素之量測：（1）暴露程度（EXPO）：指不同開發區域之災害潛
勢與其機率分配；（2）易致災性（VULN）：指可能影響預期災損之地區土地使
用特性、重要設施的開發狀況、區位分布等（Deyle and Smith, 2000；陳亮全等，
2003；吳杰穎等，2007）。故地區i（i＝1, 2, ⋯, n）的災害風險Ri可表為下列之函

數：

Ri＝f（EXPOi, VULNi） ...................................................................................（1）

當防災工程或措施之邊際效益不確定時，因無法精確估計防災措施的邊際效

益，則較佳的政策工具，是從防救災成本的分擔著手。而可藉由租稅手段，由高災

害風險地區之開發者負擔成本（洪鴻智，2000）。然欲透過風險稅課，降低高災害
風險地區的開發行為，則稅或費率須能反映開發行為的邊際損害（或成本），方能

有效的達到風險降低之目的（Baumol and Oates, 1988；Sadler, 2000）。故Baumol 
and Oates（1988）認為此類型的環境稅率，須隨開發區位而異，較適的稅率為：

ti＝MDi×VULN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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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i為地區i負擔的稅率，MD i為開發區i的邊際損害。式（2）顯示ti不但須反

映邊際損害，亦須因開發所在區位之易致災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稅率。

然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欲精確量測單一土地開發的邊際損害MD，有實
際之困難。為提高行政上的可行性，依Baumol and Oates的建議，可採較粗略的方
法，以分區劃設之方式，假設同一分區內的土地開發行為之邊際損害皆相等。因而

式（2）等號右邊之決定，可以分區之方式，估計每一分區的風險單元（risk unit）
值，再依之設計應負擔的稅率。

2. 課徵額度的決定

風險稅課的另一重要課題，乃須決定課徵之額度。此可透過地方財政理論常應

用之受益原則，以公共設施受益者負擔成本的理念，估計土地開發或使用者需負擔

的防救災成本（Leithe and Joseph, 1990）。換言之，不同地區之民眾應按其受益程
度支付防救災設施及服務成本，以符合稅課的公平原則。若不願負擔較高成本者，

則可透過Tiebout的「以足投票」機制，自行選擇其他符合其需求的地區開發或居住 
（Rubinfeld, 1987；Mieszkowski and Zodrow, 1989）。
所謂的受益原則，乃指政府提供公共設施或服務，個人可享受這些公共設施

或服務提供的效益，再依其受益程度支付設施之費用（或成本）的財源籌措方式

（Bailey, 1999）。因此受益者付費的目的，在於公共財的費用支付須能反應公共財
之真實成本及受益者的受益程度。

對於受益程度的估計，依Lindahl的志願交易說，應以設施提供的邊際效益，
做為衡量受益程度與課稅的基準（Bös, 1984）。而此邊際效益可區分為實質與非
實質，其中非實質效益（如環境寧適的非市場價值）的估算較為複雜且困難。為簡

化估計公共設施的效益，及降低稅捐稽徵行政的困難，可依Musgrave and Musgrave
（1984）提出之「消費敵對原則（consumption rivalrous principle）」估計受益程
度。亦即在資源固定下，可假設公共設施的提供滿足Lindahl均衡條件，亦即設施
提供的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故藉由量測對特定地區投資的設施邊際

成本或平均成本，即可估計其提供的邊際效益註2。消費敵對原則即基於機會成本概

念，當政府提高災害敏感地區的設施提供經費，相對會減少其他地區相關設施及服

註2. 依Lindahl均衡原則，其主張個人須依公共設施所獲得的邊際效益支付稅款，此原則適用
於一般所謂受益者或使用者付費的公共設施財源籌措。然其中的邊際效益如何量測，有許

多不同的做法。此等方法除直接量測邊際效益外，另外較可行的做法，乃可依擁擠性俱樂

部財（公共財）的最適提供條件：邊際效益＝邊際成本＝平均成本，量測邊際效益（Bös, 
1984）。故透過邊際或平均成本，即可量測邊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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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提供。故透過投入之設施成本，即可估計設施享受的效益，且可藉之計算開發

者應負擔之稅額。

三、洪災風險評估與風險稅課負擔

以下即以洪災為基礎，分別說明洪災風險程度評估方式，及災害風險稅課負擔

額度之估計方法。

（一） 洪災風險評估體系
由於估計不同開發地區之洪災風險單元值為課徵風險稅課的基礎，此可透過

式（1）的歸納，發現影響洪災風險的因素應包含暴露程度（EXPO）與易致災
性（VULN）。此兩項因素的關係，一般的處理程序，多是藉由EXPO×VULN

的方式估計災害風險。此作法是將EXPO直接視為VULN的權重，而忽略EXPO與
VULN的組成因子，及這些組成因子間的相對重要性。故本文採用分析階層程序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簡稱AHP），考慮洪災暴露與易致災性的可能
組成因素，及決定不同組成因素間的相對重要性，最後再依AHP分析結果，估計各
開發區的洪災風險指數（亦即風險單元值）。其分析步驟為：

1. 洪災風險評估架構

洪災風險評估架構的建立，主要透過相關文獻之歸納，及訪談災害防救、環境

管理、都市規劃方面的專家學者建立。最後不同土地開發所處之洪災風險指數的評

估層級架構，可如圖一所示，其組成內涵為：

（1） 構面
Deyle and Smith（2000）歸納影響土地開發之洪災風險程度的主要因素，可分為
災害潛勢、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三個構面註3，其相關特性與假設如下：

a. 災害潛勢：洪災潛勢愈高之地區，表示環境條件愈不佳，發生洪災機率愈
高，洪災風險程度亦愈高；

b. 土地開發：土地或基地開發程度與密度愈高，可能使該土地的易致災性提
升，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災害來襲的損害可能愈嚴重，洪災風險程度可

能亦因而增加；

註3. Deyle and Smith（2000）認為尚需考慮持續性之措施，以決定開發者應分擔的長期防救災
規劃與設施的行政成本，但本文因欠缺防救災相關之行政成本資訊，故暫不考慮此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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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共設施：土地開發周邊或所在之社區，若提供愈多之公共設施供民眾使
用，不但會增加公共設施提供的成本，洪災來襲時，亦可能因而造成愈大

之損失與復原重建成本，而增加災害風險程度。

圖一　洪災風險程度評估層級架構

（2） 準則
在上述三個構面下，其中災害潛勢主要欲量測特定開發行為，產生洪災災損

的暴露程度（災害發生機率），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則是量測土地開發行

為本身與周邊社區的易致災性。三個構面的評估結果，即為洪災風險的量

測。以下可進一步擬定評估三個構面的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的整理與量測

方式可參見表一）。

a. 災害潛勢：依詹士樑等（2003）、王如意等（2002a; 2002b）與張炎銘
（1991）的歸納，洪災災害潛勢主受：與河川距離、地勢高低、降雨量、
淹水深度因素之影響註4。愈靠近主要河川之區域，受災潛勢往往愈高。地

勢愈低漥之地區，愈容易淹水。平均降雨強度則直接反應區域的逕流量，

降雨量愈大可能引發愈嚴重之災害。另洪災損害程度與淹水深度亦成正

註4. 台北市主要的天然災害類型，其實不限於洪災，土石流可能亦為主要的天然災害類型之
一。惟本文因評估的災害風險類型為洪災，而土石流一般歸類為坡地災害（台北市政府，

2005）。故其評估之相關指標如地形、地質、坡度等，則暫不考慮於洪災的災害風險評估
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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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淹水深度愈高，預期洪災損害亦愈高。

b. 土地開發：美國FEMA之國家洪災保險方案的保險費率系統，列出關於土
地開發的洪災風險主要決定因素，包含土地使用類別和建築設計（或建物

型態）。另Deyle and Smith（2000）與Cameron et al.（1999）亦指出，土
地開發隱含的易致災性，尚需考慮土地開發的強度，如建築鋪面面積等。

綜合上述，可將評估土地開發構面的易致災性判定準則，歸納為土地使用

類別、建築設計與開發比率（面積）三項。

c. 公共設施：王如意等（2002b）指出，影響公共設施之易致災性指標，為
交通設施及重要設施密度。Deyle and Smith（2000）亦提出，相較於其他
受益範圍較大之公共設施，地區性公共設施更能反映地區的公共服務需

求，及災後復原重建成本。故在公共設施構面下的易致災性判定準則，乃

考慮交通設施和重要設施密度。

2. 權重分析

根據以上建置之洪災風險評估體系，透過專家團體之AHP問卷調查，由受訪專
家依都市土地開發之洪災風險程度，就圖一之評估架構，每個層級進行成對比較，

以決定不同構面與準則的相對重要性與權重。本研究共寄出問卷18份，回收16份
（回收率89%），經由一致性檢定後，選取13份問卷（占72%），包括8位災害及

表一　準則說明

準則 說明

與河川距離 土地開發所處位置與主要河川之直線距離

地勢高低 土地開發所處位置地勢之海拔

降雨量 土地開發所處位置之年平均降雨量

淹水深度
土地開發所處位置在日降雨量600mm情況下，透過數值模擬之淹
水深度

使用類別 土地之使用類別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型態（包括單一家庭居住型態、五樓以下公寓及六樓以

上大樓）

開發比率 土地開發利用面積占全區面積之比率

交通設施密度 土地開發周邊之交通設施密度

重要設施密度 土地開發周邊之重要地方性公共設施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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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管理學者、2位水資源規劃管理專家、1位都市財政學者，及水利署、內政
部消防署官員各1位。最後透過AHP分析估計之權重可示之於表二。
從表二的權重調查估計成果，顯示受訪的專家對於構成洪災風險構面，乃認為

災害潛勢（約占55%）（即洪災暴露程度）較易致災性（合計約占45%）重要。在
災害潛勢的判定準則中，則認為地勢高低與淹水深度較為重要。在土地開發構面

中，影響易致災性的土地使用類別與開發比率（皆約占36%），為受訪者較關注之
項目。而公共設施的準則，則以重要設施的密度較為重要（約占58%）。

（二） 洪災風險稅負擔之估計
為利於實務上的推動，以下乃應用Musgrave and Musgrave建議的消費敵對原

則，以災害防救成本，做為土地開發者需分擔的災害風險成本的估計基礎。

1. 洪災防救成本

本文將洪災防救成本區分為「防洪措施」、「環境復原」「公設復原」三類

（Deyle and Smith, 2000），以下可針對其內容與特性說明之：
（1） 防洪措施成本：包括防洪工程（如堤防）、抽水及排水設施之興建及維護

等成本。當土地開發區位之洪災暴露程度愈高，可能愈需相關之防洪措施

進行保護。故可以土地開發地區之洪災潛勢程度，做為衡量防洪措施支出

成本的權重，以估計災害風險稅課之負擔。

（2） 環境復原成本：洪災發生之後，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及物力進行復原重建
工作。其中包含災後垃圾的清除、環境衛生的恢復等。故影響環境復原成

本之主要因素為土地開發強度，土地開發強度愈高者，所需之環境復原成

本愈高，故可將土地開發程度視為環境復原成本的權重，以藉之估計災害

風險稅負擔。

（3） 公共設施復原成本：政府每年需投資龐大的經費，以復原重建洪水、颱

表二　估計之權重

構面 災害潛勢 土地開發 公共設施

權重 0.548 0.278 0.174

準則
與河川

距離

地勢

高低

淹水

深度
降雨量

使用

類別

建築

設計

開發

比率

交通設

施密度

重要設

施密度

權重 0.173 0.394 0.316 0.117 0.356 0.280 0.364 0.417 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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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地震等天然災害造成損害之重要設施（Burby et al., 1991）。公設復
原成本包括道路、橋樑、電力、通訊、自來水、學校、公園等地區性公共

設施，為儘快恢復受災地區民眾的日常生活機能，地區性公共設施愈多，

政府需耗費的成本也愈高。故影響公設復原成本之主要因素為公共設施密

度，密度愈高復原重建之成本亦愈高。因而可將公共設施密度視為公設復

原成本的權重，以估計災害風險稅負。

2. 負擔之估計方法

洪災風險稅負擔之估計，首需估計災害防救措施及服務之總成本，再依各土地

開發行為隱含的洪災風險程度，估計應分擔的額度。洪災風險評估的成果，可視為

開發區i隱含之洪災風險指數，再根據各構面所佔權重，乘上對應的防救災成本，
即可估計該土地開發區i，於不同風險構面須分擔的成本，最後加總三項須負擔之
額度，即為洪災風險稅課應負擔之總額，其可示為：

TC＝FC1＋EC2＋PC3 .........................................................................................（3）

RTi＝（RHi /RHt）×0.548TC＋（RLi /RLt）×0.278TC＋（RPi /RPt）×0.174TC ....（4）

上述之TC為土地開發者應負擔的防救災總成本，FC1為防洪措施成本，EC2為

環境復原成本，PC3為公共設施復原成本。另RTi為地區i應負擔之災害風險稅課額
度，RHi為災害潛勢構面評估之指數，RHt為所有已開發土地之洪災潛勢構面評估

之總指數，RLi為地區i之土地開發構面評估之指數，RLt為所有已開發土地之土地

開發構面評估之總指數，RPi為公共設施構面評估之指數，RPt為所有已開發土地之

公共設施構面評估之總指數。

四、資料處理與案例分析程序

以下將以台北市為例，應用上述建立的洪災風險評估體系，評估不同土地開發

所處的洪災風險程度，及估計災害風險稅課的負擔。

（一） 資料蒐集與假設
資料蒐集與處理內容包括：（1）台北市各里自然環境資料，（2）台北市政府

防救災成本之統計資料。其中對於里別的界定，因資料來源與淹水潛勢模擬的限

制，而採2001年台北市之區與里資料，包含12個行政區，計435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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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災害風險之稅課須依每一筆土地開發的災害風險程度評估，以分別計算

應負擔額度。但此方式須依洪災風險評估體系，針對每一筆土地開發個別進行評

估。其不但需有完整的資料方能進行，且在實務上，需花費龐大之行政與課徵成

本方能完成。故在課徵實務上有實際的困難，亦非有完全之必要性。故本研究採

Baumol and Oates的分區建議，以里為評估基本單位。假設在同一里中，每筆土地
的災害潛勢、土地開發、公共設施條件皆相同，以降低估計的行政與時間成本及提

升可行性。估計過程先計算各里應分擔的防救災成本，再由該里所有開發單位（家

戶）平均分攤註5。

圖二所示之估計步驟，包含：（1）依圖一之體系評估各里的災害風險程度；
（2）將蒐集的資料進行分級與正規化；（3）進行加權計算，以估計各里的災害風
險加權值；（4）估計式（4）中各里的災害風險指數；（5）估計各里應負擔之防
救災總成本；（6）估計各開發單位（家戶）應負擔之平均災害風險稅負。

（二） 資料處理
1. 自然環境資料

（1） 災害潛勢
a. 與河川距離
台北市主要河川有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及景美溪四條，而與河川距離指

各里所處位置（中心點）距離主要河川的直線距離。本文乃應用GIS將台北
市主要河川與台北市里界圖套疊，以量測各里距離主要河川的直線距離，

並將結果按等距尺度分為5級：600m以下，601m~1200m，1201m~1800m，
1801m~2400m與2400m以上，再分別給予1~5分之配分（距離愈近給分愈高）
及正規化處理。

b. 地勢高低
依台北市地形圖，可將台北市各里地勢高低分為5級，包含：100m以下，

註5. 災害風險稅如直接對土地開發商或建商課徵，除非供給彈性為零，否則其會轉嫁給消費者
負擔（轉嫁的程度需視市場供需彈性而定）。所以表面上是由開發商負擔，但實際上還

是由住戶負擔。另向住戶課徵尚有一些優點，例如較難逃漏、較符合租稅中性原則等。另

外，如向土地開發商課徵，只能針對新開發者或只能一次課徵，所能達到的災害風險分擔

程度其實非常有限。本文建議的災害風險稅課徵，屬於常態性，每年皆需課徵。唯有如

此，方能達到風險分擔的目的。故在高災害風險地區的住戶，每年皆需負擔較高的稅捐成

本，以進一步抑制其需求，及降低開發商在高風險地區開發的誘因。如只對開發商課徵，

欲達此效果，須課徵非常高的稅額，可行性亦會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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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m~200m，200m~300m，300m~400m，400m以上5級，再將5個級距分別給
予1~5分之評分（地勢愈低給分愈高）與正規化。

c. 年平均降雨量
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將台北市年平均降雨量分為：平地（以台北站為代

表）與山坡地降雨量（以竹子湖站作為代表）兩類。依中央氣象局紀錄，

1971~2000年間，平地年平均降雨量約2,364mm，山地約為4,526mm。本文乃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條對山坡地的界定標準，令地勢在100m以下為
平地，地勢100m以上為山坡地，而可將平均降雨量分為2級。按各里平均降雨
量給予權重計分，山坡地給予評分2，平地記分1，再進行正規化。

d. 淹水深度
淹水深度指各里之淹水深度模擬值，亦即根據1999年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
公室（現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台北市地區防災計畫設定之日降雨

圖二　災害風險稅課負擔計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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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600mm淹水潛勢的數值模擬結果註6，與里界圖進行GIS疊圖，得出各里模
擬之淹水深度。最後將成果分為5級：0.5m以下，0.5m~1.0m，1.1m~2.0m，
2.1m~3.0m與3m以上，5個級距分別給予1~5分配分（淹水深度愈深給分愈
高）與正規化。

（2） 土地開發
a. 土地使用類別
不同的土地使用類別，隱含的預期災害損害程度亦不同。詹士樑等（2003）
將洪災損害分為10級之Likert尺度，級數愈高表示預期損害愈大。其透過專家
問卷與模糊德爾菲法的計算，估計不同土地使用種類在不同淹水高度下的預

期損失。評估成果顯示在淹水深度為1m~2m時，商業用地、高科技工業區及
傳統工業區三者的損失評估值都是5以上，高密度住宅區、中密度住宅區及機
關用地的損失評估值在4到5之間，而農業用地及自然地區損失評估值則在4以
下（估計結果可參見表三）。

表三　淹水深度於1m與2m間各類土地使用洪災損失評估值
土地使

用類型

高科技

工業區

商業

用地

傳統

工業區

高密度

住宅區

機關

用地

中密度

住宅區

農業

用地

非都市

集居地區

自然

地區

評估值 6.75 5.65 5.00 4.50 4.00 3.75 3.40 3.00 2.50

類型 A類 B類 C類
資料來源： 詹士樑等（2003）

本文引用詹士樑等（2003）的分析結果，將台北市的土地使用類別，依預期
洪災損失程度歸納為三類，其中商業用地、高科技工業園區與傳統工業區屬

於A類；住一、住二（中密度住宅區）與住三、住四（高密度住宅區）及機關
用地歸為B類，農業用地及自然地區則歸為C類。依此土地使用分類，各里可
能出現之土地使用類別組合與洪災預期損失狀況計6種：（1）A類：高度洪災
損失土地使用，記分5.8註7；（2）B類：中度洪災損失土地使用，記分4.25；
（3）C類：低度洪災損失土地使用，記分3.16；（4）AB類：高度、中度洪災

註6.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的台北縣市淹水潛勢圖，係根據地形圖、坡度圖、高度圖、坡
向圖、雨量分布圖、水文圖、河川斷面、堤防位置圖、排水設施圖及降雨量等資料，經數

值模擬在不同降雨條件下，流域因河川水位高漲或暴雨宣洩不及，所造成的淹水潛勢。

註7. 此處之給分方式，為不同土地使用類型之預期損失評估計分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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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土地使用兩者混合使用，給分5.03（（5.8＋4.25）/2＝5.03）；（5）BC
類：中度、低度洪災損失土地使用兩者混合使用，給予記分3.71（（4.25＋
3.16）/2＝3.71）；（6）ABC類：高度、中度、低度洪災損失土地使用三者
混合使用，記分4.40（（5.8＋4.25＋3.16）/3＝4.40），最後可將評分與正規
化結果示於表四。

表四　使用類別評分和正規化

使用類別 A AB ABC B BC C

評分 5.80 5.03 4.40 4.25 3.71 3.16

正規化 1 0.87 0.76 0.73 0.64 0.54

b. 建築設計
張齡方與蘇明道（2001）將建物設計型態依淹水特性，分為傳統農村式、獨
院、雙拼式建築連棟式建築。此三種類型住宅其歸為單一家庭居住型態，而

五樓以下公寓、六至十一樓公寓、十二樓大樓十三樓以上大樓則歸為集合住

宅居住型態。

美國FEMA對於洪災損失與住宅有無地下室進行研究，發現有地下室的洪災損
失風險明顯高於無地下室者，故有地下室者的洪災保險費率遠高於無地下室

者。王如意等（2002b）認為單一家庭居住型態（傳統農村、獨棟與連棟），
因較無公用之機電設備，故其預期洪災損失顯著低於六至十二樓以上公寓具

有機電設備者。蘇明道等（2002）亦指出台灣住宅結構多為加強磚造、鋼筋
混凝土結構或鋼骨結構，在洪災侵襲過程較無損害的顧慮，建物內部設施與

裝潢的預期洪災損失，反遠超過建物結構體。

綜合上述文獻，可歸納影響建物設計型態之洪災預期損害的主要因素，包

括：是否為單一家庭居住型態、建物中的機電設備特性有無地下室，而建築

物本身之結構設計對於洪災損失較無明顯影響。故本文將建築設計分為：

（1）A類：單一家庭居住型態；（2）B類：5樓以下公寓；（3）C類：6樓以
上大樓。另假設5樓以下公寓無地下室，6樓以上大樓則有地下室，且具有公
用的機電設備。

由於研究限制，無法針對每棟建築物逐一進行調查與分類，因此乃依台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容積率與建蔽率規定，推算各土地使用別可能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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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樓層數。上述三類對應的主要土地使用分區如下：（1）A類：住一與住
二；（2）B類：住三與工業區；（3）C類：住四與商業區。依上述之建築
設計種類，實際可能出現之建築設計組合共8種，並可依王如意等（2002a; 
2002b）之建議，依各種建築型態建物隱含之災害風險損害程度給予配分：
（1）A類：單一家庭居住型態，記分為1；（2）B類：5樓以下公寓且無地
下室，記分為2；（3）C類：6樓以上大樓且有地下室，記分為3；（4）BC
類：6樓以上大樓與5樓以下公寓混合，給予記分2.5（（3＋2）/2＝2.5）；
（5）AB類：5樓以下公寓與單一家庭居住型態混合，記分1.5（（2＋1）/2＝
1.5）；（6）AC類：6樓以上大樓與單一家庭居住型態混合，記分2（（3＋
1）/2＝2）；（7）ABC類：6樓以上大樓、5樓以下公寓與單一家庭居住型態
混合，記分2（（3＋2＋1）/3＝2）；（8）無：無上述三類建築設計者，則給
予記分0，最後可將各評分正規化示之於表五。

表五　建築設計評分和正規化

建築設計類型 A AB B ABC AC BC C 無

評分 3.0 1.5 2.0 2.0 2.0 2.5 3.0 0

正規化 0.33 0.5 0.67 0.67 0.67 0.83 1 0

c. 開發比率
依2000年台北市建築用地之GIS資料庫與里界圖套疊，可概估各里建築用地
面積占全里總面積之比率註8，並將其結果分為5級：20%以下，21%~40%，
41%~60%，61%~80%與80%以上，分別給予1~5分之配分（比率愈高給分愈
高）與正規化。

（3） 公共設施
a. 交通設施密度
本準則的量測，是以各里道路總長度除以里總面積，以估計交通設施密度。

依2000年台北市道路G IS資料庫與里界圖套疊，再依各里道路長度的估計
值註9，計算各里道路長度與總面積之比率。最後依各里每平方公里道路長

註8. 各里建築用地面積＝該里建築用地筆數×該區平均每筆建築用地面積，故估計結果可能會
有誤差。

註9. 各里道路長度＝該里道路筆數×該里平均每條道路長度，因此估計成果亦可能會有些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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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5等級：20 km/km2以下，21~40 km/km2，41~60 km/km2，61~80 km/km2

與80 km/km2以上，分別給予1~5分之評分（密度愈高給分愈高）與正規化。
b. 重要設施密度
地區性重要設施乃以公共設施總個數除以區域總面積註10，做為重要設施密

度估計之依據。惟因缺乏里的公共設施詳細資料，且有些設施乃跨越里界，

故公共設施密度之估計，是以區的平均值代入各里。台北市地區防災計畫界

定之防救災主要設施，包含開放空間（公園、學校）、醫療、物資、消防、

警察、道路等六類（台北市政府，2005）。依上述分類，除道路系統已考慮
外，乃納入各區公有停車場、中小學、鄰里公園、市立醫院／衛生所、公有

市場、消防隊、派出所等七項公共設施，估計各區公共設施密度。估計結果

發現公共設施密度最高為大同區（15.84個/km2），公共設施密度最低為士林

區（1.97個/km2），最後可將各區之公共設施密度估計與正規化成果示之於表

六。

表六　重要設施密度和正規化

區 松山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大同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公設密度

（個/km2）
10.01 8.57 11.97 9.94 9.33 15.84 12.31 4.51 2.98 3.45 1.97 2.01

正規化 0.63 0.54 0.76 0.63 0.59 1 0.78 0.28 0.19 0.22 0.12 0.13

2. 成本資料

（1） 防洪措施成本
本文考慮之防洪措施成本主要包含：防洪工程、雨水下水道及雨水抽水站等三

項建設與營運成本。然因防洪措施多屬於跨年度延續性工程，考慮此項成本不能只

考慮單一年度，故以1999年~2001年，台北市三年之年平均防洪措施成本為估計基
礎。依台北市政府（2002），統計1999年下半年至2001年，防洪工程新建和整建、

註10. 估計公共設施密度較佳的方式，應是以設施的面積除以區域總面積方式處理。然因公共設
施面積資料的缺乏，在本文乃以個數代替。此方式可能會造成在公共設施數量相同的情況

下，設施面積較小的里會高估其密度，而設施面積較大的里，反而會低估其實際的密度。

基於此因素，或許是造成表六呈現老市區之大同區的設施密度最高，而士林、北投區較低

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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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新建和改善，以及雨水抽水站新建和擴建等六項工程總成本，平均每年

防洪措施成本約為16.76億元（詳見表七）。

表七　災害防救成本之估計 單位：億元

種類 內　容 金額

防洪措施成本

工務局民國88年下半年至89年平均每年防洪措施成本，包
括防洪工程新建及維護工程、雨水下水道新建及改善工

程、雨水抽水站新建及擴建工程

16.76

環境復原成本

納莉颱風災後環境復原工作，環保局動員人力及機具清理

災後泡水傢俱、垃圾、污泥等廢棄物，並就淹水地區及垃

圾轉運站執行噴藥消毒工作 74.54

公設復原成本

納莉颱風災後公設復原工作，包括維生管線搶修、道路坍

方搶修、地下停車場及大眾捷運系統回復、河道疏濬及護

岸修復工程、校園重建等工作

合計 91.30

（2） 環境復原及公設復原成本
台北市雖曾發生多次洪災，但缺乏災後復原成本之完整統計。僅2001年納莉風

災過境，成立「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重建推動委員會」推動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並

對災後復原重建經費進行統計。故本文乃依納莉風災復原重建成本統計值，估計環

境復原成本及公設復原成本。根據統計各機關執行之環境復原及公共設施設修復重

建花費，約為74.54億元。綜合上述統計資料及防救災總成本，可估計台北市的平
均防洪措施、環境復原及公設復原總成本，約91.3億元註11。

註11. 本文使用的防洪相關成本為全市性資料，如在實際估計能更具體釐清不同防洪措施投資成
本，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則在估計不同里或地區住戶的成本分攤額度將更精確且合理。然

台北市的防洪相關成本統計資料，皆以全市為基本單位，難以區分各地區投資之個別實際

成本，故本文只能以全市之成本，由全市住戶分攤之方式處理。此處理方式，可能造成成

本分攤的不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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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權估計
依上述正規化之洪災風險評估準則評分值乘上該準則之權重，可估計各里之各

項評估準則之加權值，加權計算方式為：

Vki＝Wk×Rki .......................................................................................................（5）

上式之Vki為第i里，第k（k＝1, 2, ⋯, 9）個準則之加權值，Wk為準則k之權
重，Rki為第i個里第k準則正規化評分值。

（四） 計算各里災害風險指數
計算各里之總洪災風險指數，可透過以下式（6）∼式（9）進行估計：

RHi＝  .........................................................................................................（6）

RLi＝ ..........................................................................................................（7）

RPi＝  ..........................................................................................................（8）

RIi＝RHi＋RLi＋RPi ...........................................................................................（9）

以上RHi為第i里災害潛勢構面評估指數，RLi為第i里土地開發構面評估指數，
RPi為第i里公共設施構面評估指數。式（9）之RIi為式（6）∼式（8）的加總，可
估計第i里的總洪災風險指數。以下可進一步估計各里的洪災風險指數占所有里總
指數的比率：

 .................................................................................................（10）

 ...................................................................................................（11）

 ....................................................................................................（12）

最後將式（10）∼式（12）的估計成果，代入式（4），即可估計第i里應負擔
之災害防救成本或洪災風險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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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算各里負擔與各戶災害風險稅額
根據式（4）估計之各里土地開發應負擔之總稅額，可將各里之負擔平均分攤

至里內各戶，各家戶負擔的估計方式如下：

TAXi＝  ......................................................................................................（13）

上式之RTi：第i里應負擔的防救災總成本；TAXi：第i里每戶應負擔之平均災害
風險稅課；mi：第i里內之總家戶數。

五、案例分析

（一） 洪災風險分布
依上述估計之台北市各里，於災害潛勢、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三個構面的評估

成果，可透過GIS的處理，呈現洪災風險指數的空間分布特性，亦可進一步呈現災
害風險稅課負擔估計成果的空間分布特徵。

案例分析區內各里之災害潛勢、土地開發、公共設施災害風險評估指數的空間

分布特性，可分別示於圖三與圖四。圖三顯示災害潛勢程度較高的里，主分布在淡水

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兩側。災害潛勢最高者為文山區的萬年里內湖區的五分里，

兩者災害潛勢積分占總積分比例皆為0.33%；災害潛勢最低者為士林區的菁山里、平等
里、北投區的湖山里等，此可能與這些里的地勢較高與距主要河川較遠有關。

在土地開發程度方面，開發程度較高的里主集中在老市區與市中心，如大同

區、萬華區、中正區、中山區大安區。開發程度最高之里為大同區建功里、萬華區

新起里等，土地開發積分占總積分比例皆約為0.32%。開發程度最低者為士林區平

圖三　各里洪災災害潛勢 圖四　各里土地開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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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里、溪山里等。公共設施密度最高者為大同區的揚雅里、重慶里老師里，其公共

設施積分占總積分比例皆為0.45%；公共設施密度最低者包括士林區的平等、溪山
等11里。
本文另透過Pearson相關分析，發現各里之災害潛勢與土地開發構面評估成

果的相關係數為r＝0.13（p＝0.008）；與公共設施的相關係數為r＝0.10（p＝
0.05）。另土地開發構面與公共設施密度的相關係數為r＝0.81（p＜0.001）。依此
等分析成果，顯示公共設施的密度，與土地開發程度的空間分布具有極高之正相關

性，土地開發程度愈高之里，公共設施分布密度亦愈高。另亦發現災害潛勢，與土

地開發程度和公共設施密度亦呈顯著之正相關。此結果隱含，台北市許多高度開發

之高易致災性地區，本身亦具有高度的洪災潛勢（高洪災暴露程度）。這些地區具

有很高的洪災風險，在災害來襲時，可能發生高度的洪災預期損失。

（二） 洪災風險分布差異分析
另一個顯示各里洪災風險分布特性的方式，乃可透過各里在各洪災風險評估準

則，於全部評估之435個里的排名分布，瞭解各里的風險特性與各準則在各里評估
成果的相對關係。圖五乃以各里內所有評估準則的平均排名與最低排名的排名差距

繪製而成註12。圖中顯示，排名差距較大，大於排名平均值185名的里約佔51%；大
於218名（可能差距的50%）者所占的比率約占26.44%。而排名差距小於50名者，只
占0.68%。此結果隱含，各評估準則在各里內評估結果的排名，存在極大之差異。

圖五　各里對於各風險評估準測的敏感度分布

註12. 因在各評估準則的排名中，最高排名依排序結果皆為1。故以平均排名與最低排名的差
距，顯示各里在各評估準則的排名差異分布，較觀察其最高與最低排名之全距更能突顯分

布特性。

排
名
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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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顯示各里間在所有洪災風險評估準則間的排名差異，可透過平均差異指標

d的估計，比較各里在不同評估準則間的排名差距。d的估計方式為：

 .................................................................................（14）
上式之τa

j與τb
j分別為第i個里，於第a與b個評估準則，在所有里評估結果的排

名，n為里的總數（計435個）。文中共有9個評估準則，故兩兩比較的準則計有36
組。估計結果發現，d介於1.84與18.62間。各里差異最大的評估準則為「平均降雨
量」與「土地開發比率」，及「地勢高低」與「土地開發比率」間。呈現出土地

開發比率較低者，常是地勢較高及平均降雨量較多之地區。另d值較小的準則，於
「地勢高低」與「平均降雨量」間，顯示各里在此兩個準則的評估結果具有較高之

正相關性。

（三） 風險稅課負擔分析
1. 各里負擔

依式（4）估計各里應負擔之防救災措施成本，估計成果之空間分布可示之於
圖六。其顯示負擔額度較高的里，多集中在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與中山區，這

些地區亦多屬於災害潛勢及開發程度較高之地區。負擔額度較小的里多集中於士林

區、北投區。其中負擔最高的里是大同區至聖里和保安里，應負擔之成本為2,800
萬元；負擔最低的里是士林區平等里，需負擔之防救災成本為855萬元。台北市各
里負擔之防救災成本之平均值為2,099萬（標準差為319萬）。

2. 各戶負擔

各里應負擔之風險稅課，如經里內各家戶平均分擔，則估計各家戶應負擔額

度的空間分布可如圖七所示。圖中顯示各家戶之負擔，仍以大同區、萬華區、中

圖六　台北市各里負擔防救災成本 圖七　台北市各戶負擔風險稅課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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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區、中山區內各戶的負擔較高。負擔最高的是文山區老泉里，各家戶之負擔為

61,221元；負擔最低的是內湖區葫州里，各家戶應負擔之稅額為2,214元。而各戶負
擔之平均值為11,907元（標準差為5,771元）。
因各里家戶數的差異，在分擔總成本不變下，各戶之負擔額度亦會有明顯不

同。特別是部份里雖負擔的總成本不高，但因里內家戶數少，使負擔額度反而提

高。例如文山區老泉里，因該里家戶數少（262戶），該里負擔的額度雖不高，個
別家戶卻成為負擔額度最高之里。此現象可能有公平上的問題，較理想的方式應依

每一筆開發隱含的風險程度，負擔風險稅額，而非以里界做為成本分擔的依據。然

如從另一個角度詮釋，此顯示政府對於某些地區的開發，如無法落實受益者付費，

則為降低該地區的災害風險或執行災害防救工作，對該地區住戶個別的成本補貼勢

必非常龐大。故透過災害風險稅的估計，反可呈現另一個財政負擔與補貼的不公平

與無效率問題。

3. 負擔情境分析

上述各里或各戶負擔估計，乃考慮平均每年防洪措施成本及納莉風災的災後復

原重建成本。如當年發生洪災損害規模較小，政府的復原重建成本將降低，各家戶

負擔亦會較低。故就災害風險稅課而言，土地開發行為需負擔的風險稅課亦可分為

平時與災時。平時家戶負擔的風險稅，可只負擔政府之防洪措施成本，各家戶之負

擔將明顯降低。從上述案例，則需負擔之防洪成本為16.76億，每戶每年平均負擔
災害風險稅課則將降為2,185元（標準差為1,059元），最高負擔為11,238元，最低
為406元，此額度可被接受的程度較高。
如參考「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的相關規定，將居民負擔防救災成本，依四個

不同分攤比例估計。從表八可發現，當只負擔成本之80%，災時平均各戶需負擔約
9,526元。如以「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的下限35%估計，則平均值約可降至4,167
元。如在平時，則各戶年平均負擔之下降幅度更為顯著。另從防救災財源籌措的角

表八　各戶負擔災害風險稅課額度平均值 單位：元

 負擔比例

負擔
100% 80% 50% 35%

平時  2,185 （1,059）a  1,748 （848）  1,093 （530）  765 （371）

災時  11,907 （5,771）  9,526 （4,617）  5,954 （2,886）  4,167 （2,020）

註：a括弧中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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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觀察，災害風險稅課如能順利推動，當在面對類似納莉風災之龐大復原重建成本

需求下，透過表八所示，戶如能平均負擔35%~80%的成本，則可分攤政府32億至
73億元的防救災支出。此不但有助於平衡政府的財政收支，且可促進災害風險管理
工作的推動。

（四） 高風險與高負擔地區的界定
透過洪災風險評估與風險稅課負擔的估計，可分別瞭解各里在各項洪災風險評

估指數及風險稅課負擔的分布與特性。然為暸解與界定台北市內，高洪災風險與高

負擔里別的分布，以下應用群落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各里土地使用之災害潛
勢、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三個構面之洪災風險評估指數，及各里分別於災時與平時

的災害風險稅課負擔等五個變數，分析各里洪災風險與風險稅課負擔的族群特性。

透過群落分析，可將案例區之所有里分為：「高度風險與負擔」、「中度風險

與負擔」與「低度風險與負擔」三個群組，表九顯示三群組中相關解釋變數的統計

值。透過ANOVA分析，檢定三群組之各變數平均值間，確實具有顯著差異。表中
顯示高度洪災風險與負擔群，除災害潛勢構面的平均值，略低於中度風險與負擔群

外，於各變數的得點或負擔的平均值皆最高，且隸屬於此群的里數亦最多。隱含此

群組之里，不但具有較高之洪災風險，所負擔之災害風險稅課亦較高。這些里在政

府減災或災害防救相關工作之推動，不但具有防救災的急迫性，亦具有特別之土地

使用規劃意義。

圖八顯示三個群組的空間分布特性，其中高度風險與負擔群主要集中之地區，

依序為大同區（占全區里數之88%）、大安區（占85%）、中山區（占83%）、萬

表九　群落分析成果

變數 高度風險與負擔群 中度風險與負擔群 低度風險與負擔群 F值

災害潛勢指數  0.651a （0.069）b  0.681 （0.089）  0.637 （0.114） 8.0**

土地開發指數  0.878 （0.066）  0.712 （0.077）  0.544 （0.099） 631.3** 

公共設施指數  0.7056 （0.105）  0.497 （0.083）  0.253 （0.073） 917.3**

災時各里負擔（萬元）  8775.43 （656.9）  7118.72 （773.7）  5453.65 （991.9） 631.3**

平時各里負擔（萬元）  7059.77 （1047.8）  4970.91 （833.1）  2535.36 （727.4） 917.3**

里數 171 142 122 -

註：a群組之平均值；b括弧中為標準差；** F檢定在顯著水準0.01下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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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區（占64%）等。這些地區皆位於市中心、高度開發、老舊市區或主要河川流
經之地區。另低度風險與負擔群主要集中之地區，依序為北投區（占全區里數之

85%）、內湖區（占79%）、士林區（占70%），這些里多數為開發程度較低或地
勢較高者。

透過群落分析，可助於高洪災風險與高負擔群組地區的界定。這些地區需負擔

較高的災害防救成本，然目前的地方稅體系未反映此現實，隱含政府透過交叉補

貼，提供這些地區開發行為的災害防救服務。故如真正落實風險稅課的精神，有

些地區的稅捐將增加，其他地區則須降低。而稅課調整的原則，在於土地開發的型

態與所處的災害風險特性。故風險稅課的效應，可能會產生土地開發型態與區位選

擇的調整，而有利於建立避免於高災害風險地區開發，或降低高風險地區開發的誘

因。

本文以全台北市住戶做為分攤防救災成本的方式，此作法隱含假設全體住戶，

皆會受益於防救災設施與服務，因而亦須分擔成本，只是負擔的程度因所處洪災風

險的差異而有高低之別。然此風險分擔方式，可能反而會降低高災害風險地區開發

者的稅額負擔，而影響風險稅課徵的功效。藉由群落分析，或可提供一種劃設高災

害風險地區的方法。透過劃設的結果，可助於界定高災害風險地區，如只由這些地

區負擔防救災成本，則會大幅提高這些地區開發者或土地使用者之負擔，或許可因

而大幅提升災害風險稅課徵的功效。

圖八　群落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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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合討論
影響災害風險稅課在政治與行政上是否可行的因素，除課徵方式是否公平外，

課徵後的財富與行政成本重分配的課題，應慎重於政策評估中考慮。災害風險稅課

雖基於受益者付費原則，然欲於地方政府推動，仍有許多待努力的空間。依2002年
12月頒布的「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與第3條，災害風險稅課可歸類為「特別稅課」
或「附加稅課」。故災害風險稅課不違反現有法令，惟在推動過程，於政治與行政

上的阻力，仍需謹慎納入政策評估的內涵。這些阻力可能來自三個層面：

1. 行政成本：課徵過程如需龐大的課徵與稅額查估成本，將會造成政府執行的困
難；

2. 財源籌措：災害風險稅課如只是地方性公共設施另一種財源籌措選擇，無法有效
的與現行地方稅課徵目的與支用體系區隔，成立指定用途稅或以基金方式處理，

將可能造成政治的接受度降低，甚至立法上的困難（Deyle and Smith, 2000）；
3. 納稅人的反對：災害風險稅課較適宜的課徵方式，宜以土地開發或不動產為標
的。然如過度加重納稅人的負擔，將會降低可行性。另對於在現行享有土地

稅優惠的土地開發者，如新增此稅課，亦可能遭致強烈反對（Cameron et al., 
1999）。
欲克服或降低上述阻力，在第一個層面，如將課徵體系結合或附加在現有之土

地稅課徵相關系統上，即可降低資料蒐集與不動產標的物查估的成本，而可提高可

行性。第二個層面，則在於特別稅課或附加稅課的課徵，須明確反映特定土地開發

或財產與防救災相關公共設施（服務）提供的受益關係，透過指定用途稅或基金方

式建立，方不會產生與一般地方稅的重複課稅問題。故處理的重心在於課徵機制的

設計，須緊扣住土地開發涉及的災害風險，及土地開發與政府提供之災害防救設施

與服務的受益關係。否則不但難與土地稅或其他地方稅區隔，亦難創造降低土地開

發災害風險的誘因。本文提出的方法，即透過土地開發行為，依其開發隱含的洪災

風險與防救災成本支出的對應關係，估計其風險稅課之負擔。對於此問題的解決，

或可提供一個實務上的處理模式。

第三層面的處理，依案例分析，如將家戶之災害風險稅課與地價稅負擔比較。

窺之2001年~2004年度台北市地價稅，平均每戶繳納之地價稅為18,740元。綜合表
八的歸納，可發現無論在災時或平時之負擔，災害風險稅課都低於地價稅平均值。

如能採工程受益費之比率課徵方式，更可大幅降低納稅人的負擔。惟當有嚴重洪災

發生，將使災後復原重建成本大幅增加，各戶負擔之額度仍可能高出地價稅。故如

何透過政策參與，有效進行洪災風險與稅課的溝通，降低相關納稅人的反對，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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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者的配套方案輔助，將是關係災害風險稅課能否順利執行的關鍵。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於災害風險稅的課徵，應該只針對新開發者或對既有開

發者一併課徵。如僅對新開發者課徵，或許可提高高災害風險地區住戶的租稅成

本，降低高災害風險地區的土地開發需求，然此方式無法解決既有高災害風險地區

的過度開發問題。故較佳的方式，應採既有住戶一併課徵的方式，較符合風險分擔

之原則。長期而言，此方式不但可加重新開發者，亦可加重既有開發的災害風險負

擔，以反映真正的風險成本，使高災害風險地區的開發需求下降及創造遷離該地區

的誘因。

六、結　論

近年來為因應全球環境變遷，推動綠色或生態稅課，成為環境風險管理重要

的策略之一（O’Riordan, 1997）。本文依風險分擔理念，提出以災害風險稅課徵方
式，從事災害敏感地區的風險管理。依受益者付費原則，使土地開發者支付因其開

發所增加或所處的環境風險成本，避免政府透過交叉補貼，使一般納稅人補貼高風

險地區的開發者，造成資源使用的無效率或增加潛在的預期災害損失。此不但可創

造避免於高災害風險地區開發的誘因，亦可做為政府籌措災害防救設施與服務財源

的可行方式之一。

本文應用多準則評估法建置土地開發的災害風險評估體系，評估土地開發行為

所處的洪災風險，並以其做為災害風險稅負擔估計的基礎。從AHP分析發現，受訪
之專家認為災害潛勢為決定洪災風險最重要之因素，其次為屬於易致災性的土地開

發程度及公共設施密度。本文以台北市為例，應用建置的評估體系，評估不同地區

的災害風險指數與分析其空間分布特性，及呈現不同風險評估準則於各地區評估成

果的差異。另亦估計納稅者之負擔。發現各家戶如平均負擔災害防救成本之35%至
100%，則負擔額度在平時與災時，每年平均負擔分別約為765元~2,185元與4,167元
~11,907元間。此負擔較之2001年~2004年度，台北市每戶平均負擔之地價稅18,740
元低，且可分擔台北市大部份的防救災成本。

考慮災害風險稅課徵的效率與公平，須先精確評估每筆土地開發的災害風險程

度，以估計應負擔的災害風險稅。然在實務上，欲精確評估每筆土地開發的災害潛

勢、自然、開發及公共設施條件，是相當艱困的工作。故在課徵實務上，如何兼顧

每筆土地開發行為之災害風險評估的精確性，及課徵行政成本的最小化，以提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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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是決定災害風險稅能否順利課徵的重大挑戰。本文參酌Baumol and Oates的
建議，以里為評估單位。然各里的範圍差異相當懸殊，且同里內的災害風險條件亦

不盡相同。較可行的方式，為可針對北市所有土地進行評估，以製作洪災風險等級

圖，做為計算稅率的依據。此等級圖可將全北市，依不同洪災風險程度劃分為若干

等級之風險分區，再依之課徵風險稅。此風險區可能會跨越里界，而非以里界等行

政界線作為依據，應是較合理的課徵方式。此相關的評估方法，本文提出之洪災風

險評估體系結合群落分析法或許為可嘗試的方法之一，其相關之後續分析是未來可

努力的研究方向。

本文估計台北市的洪災防救成本，主要的依據為2001年納莉風災的災後重建復
原成本，及工務局之防洪措施成本。然納莉風災的復原重建成本為單一事件，且工

務局之防洪措施成本，亦非系統性的區隔不同地區與項目的洪災防救成本投入統

計。兩者的受益對象亦可能為局部之住戶，此等現象可能造成成本估計與風險稅額

估計的誤差。由於本文主要目的在提供一套方法論，以助於說明災害風險稅課額度

決定的可行方法與可能呈現的問題。故在後續應用，為更合理的估計應納災害風險

稅額，如何有效的估計防救災成本與擬定配套的預算制度，甚至提升衡量災害風險

之相關資料內容的精確度，皆是後續災害風險稅課執行須面對的關鍵課題。

本文以全台北市為災害風險稅課徵的範圍，發現雖可降低每戶的平均負擔，惟

對於高災害潛勢地區的開發是否有顯著的抑制效應，仍有待後續深入的觀察。尤其

是欲更強化抑制災害敏感地開發的政策目標，如何更有效劃設所謂的「災害敏感

區」或「災害風險稅課徵區」，應為課徵災害風險稅的重要配套措施。另外因本文

以一般住戶為納稅人，為降低對既有已在高災害風險地區開發住戶的衝擊，及提高

課徵的公平性，宜有一些配套措施，例如設定緩衝期、對弱勢族群的補貼、災害保

險的提供等，皆是可考慮的事項。

透過受益者或使用者付費模式，做為公共設施成本負擔的基礎，須更合理估計

所應負擔的防救災設施與服務的成本，及災害風險稅課徵可能產生的衝擊。因而後

續的相關研究，可進一步透過風險—效益分析（risk-benefit analysis）（陳亮全等，
2003；Hung and Chen, 2007）或成本－效益分析，評估合理的成本負擔與政策的效
益，將更有助於估計更公平與更具效率的風險稅課負擔。特別當災害風險稅課負

擔，遠低於高災害潛勢地區不動產開發利益時，風險稅課可能不足以誘導民眾減少

於高災害風險地區之開發，而只具財源籌措之功能。故災害風險稅課後續的政策評

估，及是否能達到減災之目標，皆是可投入的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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